临湘市2024年度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临湘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6月16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张建波
	联络电话
	13575094346

	人员编制
	96
	实有人数
	36

	职能职责概述
	临湘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现为副科级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室、业务股等2个股（室），下设畜牧工作站、水产工作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站、畜禽水产品质量检测检验站、蜂业管理站及畜牧水产技术服务站等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宣传贯彻落实养殖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市畜牧水产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订与指导实施，组织对畜牧水产重大科研课题的技术攻关、开发和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负责畜牧水产项目实施和基地建设及蜂业生产，负责全市畜牧水产业的的调查研究，收集和提供市场产销信息，促进全市畜牧水产经济的发展，为农民致富献计献策，指导全市畜牧水产业务技术工作，负责全市畜禽水产品检测及产地质量认证工作，监督管理养殖业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同时代管畜牧渔业管理股工作。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发展养殖业生产,持续整治养殖环境。             

任务2：实施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常规工作。
任务3：建立新冠肺炎长效防控机制。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生产情况
全市生猪存栏39.2万头，其中能繁母猪3.76万头，出栏生猪55.22万头；牛存栏2.69万头、出栏1.01万头；羊存栏4.18万只、出栏3.79万只；家禽存笼234.13万羽、出笼278.87万羽。水产养殖面积10万亩、稻虾综合种养面积19万亩，水产品产量4.6万吨（其中小龙虾产量2.9万吨），同比增长4.7％。渔业三产融合发展，浮标产业优势突出，渔业总产值逾23.5亿元，增幅超4％。
二、工作情况
1、稳步推进渔业渔政工作。一是制定《2024年上半年临湘市“十年禁渔”枯水期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关于切实加强枯水期长江江豚保护的紧急通知》、《临湘市十年禁渔执法监管和专项监督工作方案》；二是发放“十年禁渔”宣传册3000余份，设立固定宣传牌6块，政府禁捕通告通过村村通广播在沿江沿湖乡镇不定时播报；三是根据省人大决定讨论重新划分长江、黄盖湖禁捕水域垂钓管理办法。四是湖长制工作。黄盖湖省市县乡村五级湖长巡湖356次，解决问题126个。11月26日，省级湖长巡湖肯定了防汛、修堤、生态保护等湖长制工作。
2、扎实做好畜牧业工作。一是畜禽生产监测情况。完成了2023年畜牧业年报、2024年1-11月份农业农村部云平台直报系统226户生猪生产数据和国家农调队全市畜禽生产15个样本村、35户生猪规模养殖户及14个规模家禽养殖场的生产监测的填报。完成样本村轮换数据对接，11月中旬配合统计部门对51个监测户进行替换，4户进行更名，目前正在审核中。二是畜牧业防灾减灾工作。在灾情上报系统内上报了临湘市冰冻灾害受损情况，据统计受灾养殖场136户，合计经济损失约3570.93万元。灾后对全市受灾养殖场进行现场核查，针对养殖场受损情况进行补贴。三是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继续开展2024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经过投标、竞标，选择湖南仔多多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在全市建立4个供精点，为全市提供优质精液。四是滨湖水牛保种工作。制定《2024年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临湘市滨湖水牛保护与利用项目实施方案》，合理安排保种资金，做好162头种牛的保种工作，确保滨湖水牛遗传资源不遗失。五是畜牧业安全生产工作。制定《2024年临湘市畜禽养殖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召开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各镇（街道）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发放安全生产明白纸516份到养殖场（户）并张贴。百日攻坚行动全市共巡查养殖场（户）、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企业、门店共76家，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五里烟冲养殖场沉淀池未配套护栏、斋公山养殖场警示标识数量过少、付学东养殖场化粪池盖板破损、缺失，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现已完成。对全市进行畜禽养殖场漏电排查，共排查养殖场141户，未发现问题。
3、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一是对全市养殖场（户）共巡查98户次。发现新猪倌养殖场沼液储存池破裂渗漏，卢青桥雨污分流管道破裂，开具《临湘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药政现场检查记录》，提出整改要求，现已完成整改。二是督促镇（街道）完成了第一、二、三季度畜禽养殖场设施设备运行巡查和禁养区退养畜禽养殖场防反弹巡查。
4、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一是3月12日组织召开全市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部署春季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下发了《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临农发[2024]5号）文件；8月28日组织召开全市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部署秋季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下发《关于做好临湘市2024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函》。春秋季集中免疫期间组织开展了督查，印发了督查通报，督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反馈。二是加强排查。对养殖场（户）、市场、屠宰场（点）、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场所监测排查，共排查养殖场（户）498户次、屠宰场（点）48个次、冷库52个次。三是加强动物疫病监测。对辖区规模养殖场、屠宰场和无害化处理中心及其周边环境和畜禽运输车辆等重点场所和环节，开展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全覆盖大排查和监测采样检测，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全年共检测猪血清880份、家禽血清1320份、牛羊血清490余份、1350份环境拭子、135份组织样品，环境拭子非洲猪瘟、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均呈阴性。四是持续开展"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为进一步加强“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确保秋冬季不发生疫情，从多角度展开工作和全方位保障消毒效果，制定了《2024年临湘市秋冬季重大动物疫病大清洗、大消毒"行动实施方案》，严格要求参与清洗消毒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科学选择洗消药品和方式,科学确定清洗消毒频次，建立清洗消毒工作制度,健全工作台账,妥善保存工作记录，做到痕迹化管理。
5、加强动物卫生监督。一是屠宰监管。临湘市欣盛肉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市唯一生猪定点屠宰场，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派驻4名官方兽医现场监管，严格落实“两项制度”，监督屠宰企业做到批批检，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对定点屠宰场进行抽检。二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集中收集处理由由湖南省凯天北斗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做到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对收集、运输、暂存和处理环节进行严格监管，每天进行电话抽查，组织不定期检查。今年以来共收集处理病死猪19376头、家禽41744羽，生产副产品141.23吨。三是强化跨省调运监管工作。我市有金鸡、詹桥2个入湘动物检查站，建设有专用办公房，实施全天候24小时值守，对入湘动物进行查证验物及时上传数据并对车辆清洗消毒，对合法合规调运的签章放行，对手续不齐、违规调运的移交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至目前共查验运猪车辆87车34264头，产品54车109.66吨，牛羊34车1931头，家禽183车833018羽。四是动物检疫出证。严格执行产地检疫规程，落实动物检疫申报制度，做到有报必检，今年已全面启动动物B证无纸质化出证。全年共检疫生猪21.94万头，家禽68万羽。
6、积极创建非洲猪瘟无疫小区。2023年新猪倌农牧有限公司筹备创建非洲猪瘟无疫小区，10月31日通过省级评审专家评审。针对新猪倌无疫小区创建制定了《非洲猪瘟无疫小区监测实施方案》和《创建方案》，加强对新猪倌动物防疫、制度流程、设施设备、无害化处理及周边区域的监管，严格审核新猪倌相关资质和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为新猪倌农牧有限公司创建非洲猪瘟无疫小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迎接国家非瘟无疫小区的评审。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畜牧事务中心
	4542.37
	358.25
	4027.69
	
	
	156.43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畜牧事务中心
	3312.79
	522.36
	483.74
	38.62
	2790.43
	1229.58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畜牧事务中心
	2.60
	2.60
	0
	0
	0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畜牧事务中心
	791.78
	791.78
	0
	0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对全市畜牧水产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与推广；对畜禽水产品质量进行监管；负责动物检疫与防疫，并组织实施动物疫病的控制与扑杀；搞好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及人工增殖放流工作；做好全市兽药与饲料使用过程中的监管。
	全市养殖业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没有发生一起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和渔业安全生产事故，无特大动物疫病发生，兽药饲料的监管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乱抛乱弃现象，全部集中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社会效益明显。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指标1：无重大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
	无一例重大事故发生

	
	
	
	指标2：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等
	无一例重大事故发生

	
	
	
	指标3;中心常规工作
	按时按质完成

	
	
	数量指标
	指标1：渔业增殖放流400万尾
	已完成

	
	
	
	指标2：生猪出栏检疫100%，无害化处理100%，强制免疫种类100%
	达到要求

	
	
	时效指标
	指标1：工作任务按时完成
	按期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1：控制在预算内
	控制在预算内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1：检疫结果公信力得到提升
	上市畜禽水产品质量得到群众认可

	
	
	经济效益
	指标1：养殖户收入有增加

指标2：渔民转产收入有增加
	服务对象收入有增加

	
	
	生态效益
	指标1：养殖环境进一步好转

指标2：畜禽水产品合格率稳步提升
	养殖环境和产品合格率得到公众认可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监管相对人满意率得到提升，≥95%
指标2：服务满意率得到提高，≥95%
	群众满意率进一步提高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2.79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吴邦樊
	中心主任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吴邦樊

	李莹
	中心副主任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李莹

	谭小毛
	
  综合室主任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谭小毛

	张建波
	  综合室副主任（财务）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张建波

	评价组组长（签字）：吴邦樊

                                                     2025年6月16日

	部门（单位）意见：

      根据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规定的内容，经评价组综合评价，临湘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023年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为“优 ”。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吴邦樊

                                                                2025年6月16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张建波                     联系电话：13575094346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临湘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现为副科级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室、业务股等2个股（室），下设畜牧工作站、水产工作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畜禽水产品质量检测检验站等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宣传贯彻落实养殖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市畜牧水产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订与指导实施，组织对畜牧水产重大科研课题的技术攻关、开发和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负责畜牧水产项目实施和基地建设及蜂业生产，负责全市畜牧水产业的的调查研究，收集和提供市场产销信息，促进全市畜牧水产经济的发展，为农民致富献计献策，指导全市畜牧水产业务技术工作，负责全市畜禽水产品检测及产地质量认证工作，监督管理养殖业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同时代管畜牧渔业管理股工作。

人员情况：市编委核定中心实有编制96个。其中全额事业编制56个,包括中心含综合室和业务股9个，畜牧工作站22个，水产工作站11个，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9个，畜禽水产品检测检验站5个。自筹编制40个，其中蜂业管理站7个、畜牧水产技术服务站33个。年末实有在职人员41人，其中在职全额编制36人;全额退休人员56人。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度本中心财政拨款支出共计3312.7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83.74万元（包括人员工资津贴、社会保障、抚恤金及对个人与家庭的补助等）；公用经费38.62万元（包括非洲猪瘟防控、凝似口蹄疫防治经费、种质资源普查等及单位日常工作开支等）；项目支出2790.43万元（其中：上级拨入2586.43万元，县级无害化处理中心运营补贴等190万元、县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检疫经费14万元）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本中心基本支出522.3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83.74万元（包括人员工资津贴、社会保障、抚恤金及对个人与家庭的补助等）；公用经费38.62万元。三公经费共2.6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60万元。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财务有关规章制度执行，认真履职，很好的保证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财务执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原始凭证的取得要保证合法合规，票据上要素齐全。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等管理制度，制定财务职责，制定了厉行节约制度，管理制度依照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相关管理制度得到认真执行。资金使用合规性，一切支出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财务人员认真审核算每笔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手续完整性和资料的准确性。健全会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帐簿，依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保证会计指标的口径一致。资金拨付有完善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共2790.43万元 。其中：上级专项资金2586.43，临湘市本级无害化处理中心财政预算拨款190万元，本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检疫工作经费14万元
本级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临湘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财政预算拨款190万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补贴地方财政配套40万元，黄盖、聂市、桃林、长塘、羊楼司及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六个收集点运营经费每个收集点25万元，共150万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检疫工作经费14万元。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严格按照资金要求及相关制度执行，，专项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没有挤占、挪用情况，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性质及用途执行。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性质及用途执行，疾控站派专人专驻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其运营及资金使用情况，根据其绩效情况在年底一次性拨付到位，动物防疫工作经费全部用于动物疫病防控等。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狠抓资金使用效益。表现在:一是保障了职工工资,津补贴的及时足额发放,没有出现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保障了单位的正常运转,各项工作开展顺利,有多项工作被省厅、岳阳市局及临湘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各项指标得到了增长,养殖户收入得到了提高；三是资金使用无虚列支出及随意使用现象,无大额现金支付现象。
2、资金使用社会效益好。一是禁捕退捕工作得到了专业渔民的拥护，；二是全市动物检疫、防疫工作扎实，全市没有发生一起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及大的动物疫病，。三是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四是养殖业技术有新的提高，优良品种得到进一步推广。五是兽药、饲料监管工作有新的提高。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较好地完成了临湘市绩效考核工作目标计划。既较好完成了我中心的日常的工作目标，又较好地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任务。我中心2024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我评价得到92.79分，自评结果：优。
存在的主要问题

动物防疫、养殖业环境整治等专项资金预算严重不足，工作开展难度大，预算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应根据人员情况、业务开展需要，逐项做出预算计划，不留缺口，不留空项。 同时希望市领导和财政部门将动物防疫、养殖环境整治、种质资源普查等相关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
说明

	投  入
（15分）
	预算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三公经费”
变动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
“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3分；60%（含）-70%，计2分；低于60%不得分。
	5
	5
	

	过  程
（40分）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0，计3分；0-10%（含），计2分；10-20%（含），计1分；20-30%（含），计0.5分；大于30%不得分。
	3
	2
	

	
	
	支付进度
	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50%；6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指标全部下达完。
每出现一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达扣0.5分，扣完为止。
	3
	3
	

	
	
	资金结余
	无结余，3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2分；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3
	0
	项目资金拨付较慢

	
	
	“三公经费”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6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0.5分。                                            
	3
	3
	

	
	
	政府采购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100%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公务卡刷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50％以上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资产管理
（10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过  程
（40分）
	资产管理
（10分）
	资产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2.8
	

	产  出（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并将其细化成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5
	5
	

	
	
	建设湖南新增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7
	7
	

	
	
	《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5
	5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
	
	2
	2
	

	
	
	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2
	2
	

	
	
	其他工作实绩指标完成情况
	
	4
	4
	

	效  果
（20分）
	履职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15
	4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5分；
85%（含）-95%，计3分；
75%（含）-85%，计1分；
低于75%计0分。
	5
	5
	

	总 分
	
	
	
	100
	92.8
	

	备注：如部门（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修改调整了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须相应修改调整本表中的对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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